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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普查办下发关于开展污染源普查全面 

核查普查阶段工作质量核查的通知 

 

全省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如户调查工作即将完成，为保证

污染源普查工作质量，切实做好迎接国家普查办质量核查的

工作准备，省普查办下发了《关于开展污染源普查全面 

核查普查阶段工作质量核查的通知》（黑污普办[2008]10

号），决定在各地自查的基础上开展省级质量核查工作。 

通知明确了此次核查的目的和内容，通过质量核查了解

各地普查表填报及数据审核、录入工作质量，及时修正存在

的问题，全面提升我省污染源普查工作质量。核查结果作为

衡量地方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重要依据。 

 


